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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委由雙地政士代理之 

土地登記相關申請案作業流程 
民國 110 年 11 月 17 日訂定 

一、 為利雙地政士申辦土地登記相關申請案有所依循，及本市各地

政事務所受理作業流程完善，並維護各委託人權益，特訂定本

作業流程。 

二、 用詞定義： 

(一) 主辦地政士：依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雙地政士

制度執行業務準則第 3條規定，指不動產交易時，主辦交

易相關事宜之地政士。主辦事項，以買賣為例，如產權調

查、撰寫契約、核章用印、證件之保管與交付、申報稅捐、

申請登記、控管履約等事項。 

(二) 協辦地政士：依同準則第 3 條規定，指依其委託人之指

示，秉其專業，進行查調產權、追蹤查核案件之地政士。 

(三) 雙地政士：依同準則第 3條規定，指交易案件之當事人為

雙方或多方，同時各自委託地政士執行業務，合力完成案

件。 

三、 地政事務所受理委由雙地政士代理之土地登記申請案件，應依

土地登記規則第 37條核對送件代理人之身分。 

四、 有關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委由雙地政士代理之土地登記申請

案及辦理收件、補正、駁回、領件作業與受理退還溢繳規費、

調閱原案等，依權利人、義務人雙方是否已協議主、協辦地政

士，作業方式分別如下： 

(一) 權利人、義務人雙方已協議主、協辦地政士者： 

1. 送件/收件作業： 

(1) 主辦地政士應親自或委託其登記助理員到場申

請登記，由地政事務所核對其身分，申請書備註

欄應敘明「本案權利人、義務人分別委任○○○

及○○○地政士為代理人，並協議由○○○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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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為主辦地政士」，並經主辦地政士及協辦地政

士簽章。(如附件 1) 

(2) 主辦地政士及協辦地政士均應依地政士法第 18

條規定確實核對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；並由

主辦地政士於土地登記申請書第 7 欄委任關係

欄簽章具結，及於第 8欄填載主辦地政士電話、

傳真等資料。 

(3) 地政事務所之收件人員於受理申請後，於地政整

合系統收件子系統登打登記案件相關資料，應分

於代理人及第二代理人欄位登打主辦地政士資

料及協辦地政士資料，並列印收件收據交付主辦

地政士收執。(如附件 2) 

(4) 規費收據：由主辦地政士領取，又倘有須拆算登

記費，亦應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敘明拆算登記費

方式並分別開立收據。 

2. 補正/駁回/撤回作業： 

(1) 補正作業：審查登記案件，如有應補正事項，列

印 1份補正通知書並通知主辦地政士，辦理補正。

(除純為補送有關資料書件及補正事項係屬政府

機關記載內容有誤之文件或申請人基本身分資

料有誤需更正且有案可稽者外，其餘之補正案件，

代理人均應親自到場。) 

(2) 駁回作業：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列印 1

份駁回通知書通知主辦地政士，並將原案發還主

辦地政士。 

(3) 撤回作業：由原案申請人及主辦地政士填具撤案

申請書提出申請，並將原案發還主辦地政士。 

3. 領件作業： 

登記完成結案時，由系統自動簡訊通知主辦地政士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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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形。領件時，應由主辦地政士辦理(持憑原申請案

件之收件收據及原收件印章領件者，代理人得不必親

自到場。) ，依所選擇之領回方式辦理： 

(1) 現場領回：領件時，應由主辦地政士現場領回。 

(2) 郵寄領回：由主辦地政士提出申請。  

(3) 地政 i領件：由主辦地政士提出申請，透過地政

ｉ領件系統產製之密碼發送簡訊至主辦地政士

手機，據以代理領件。 

4. 申請退還溢繳規費/調閱原案： 

承辦人員核算地政規費發現溢繳時，應通知地政規費

徵收聯單所載繳款人或原申請案之主辦地政士，辦理

退費；代理人倘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4條規定申請閱

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，得由雙地

政士中任一位辦理。 

(二) 權利人、義務人雙方未協議主、協辦地政士者： 

1. 送件/收件作業： 

(1) 雙方各自委託之地政士均應親自或委託其登記

助理員到場申請登記，由地政事務所分別核對其

身分。 

(2) 前揭地政士均應依地政士法第 18 條規定確實核

對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；雙方之地政士均應

於土地登記申請書第 7欄委任關係欄簽章具結，

及於第 8欄聯絡方式填載雙方電話、傳真等資料。

(如附件 3) 

(3) 地政事務所之收件人員於受理申請後，於地政整

合系統收件子系統登打登記案件相關資料，應分

於代理人及第二代理人欄位登打雙地政士資料，

並列印 2 份收件收據分別交付雙方委託之地政

士收執。(如附件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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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規費收據：由雙方各自委託之地政士自行於申請

書備註欄切結規費收據應由○○○地政士領取，

又倘有須拆算登記費，亦應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

敘明拆算登記費方式並分別開立收據。 

2. 補正/駁回/撤回作業： 

(1) 補正作業：審查登記案件，如有應補正事項，應

列印 2 份補正通知書分別通知雙地政士共同為

之(除純為補送有關資料書件及補正事項係屬政

府機關記載內容有誤之文件或申請人基本身分

資料有誤需更正且有案可稽者外，其餘之補正案

件，雙地政士均應親自到場。)；倘相關文件資

料之補正並未影響權利人、義務人雙方利益或僅

需任一方相關文件，應可由涉及補正事項之委託

地政士單方補正。 

(2) 駁回作業：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列印 2

份駁回通知書通知雙方地政士，由雙方地政士會

同親自到場領回原案(除申請書已載明應由○○

○地政士領回)。 

(3) 撤回作業：由原案申請人及雙方地政士會同填具

撤案申請書提出申請，由雙方地政士會同親自到

場領回原案(除申請書已載明應由○○○地政士

領回)。 

3. 領件作業： 

現行地政整合系統收件登錄僅能登錄其中 1 位申請人

(代理人)之行動電話，無法同時自動通知雙方申請人

(代理人)結案情形，地政事務所以土地登記申請書內

填載在前之行動電話號碼，進行簡訊通知，另以人工

發送簡訊方式通知另一位地政士結案情形，依所選擇

之領回方式辦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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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現場領回：領件時，應由雙地政士會同辦理。(除

持憑原交付雙地政士之申請案件收件收據及原

收件雙地政士印章據以領件者，雙地政士得不必

親自到場) 。 

(2) 郵寄領回：由雙地政士會同提出申請。 

(3) 地政 i領件：現行地政ｉ領件系統單一收件字號

僅能產製 1 個密碼並發送簡訊至 1 個代理人手

機，尚無法拆成 2個密碼提供雙地政士代理領件，

另使用地政ｅ管家亦僅能綁定 1個代理人之 APP

且 1 個收件字號僅能產製 1 個 QRcode，故未協

議主、協辦地政士者，需由雙地政士會同提出申

請，協議由其中一人使用地政ｉ領件服務。 

4. 申請退還溢繳規費/調閱原案： 

承辦人員核算地政規費發現溢繳時，應通知地政規費

徵收聯單所載繳款人或原申請案之雙地政士會同辦理

退費；代理人倘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4條規定申請閱

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，得由雙地

政士中任一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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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

 
 
件 

日
期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收件 

 
 

者章 

  
連件序別 
（非連件 
者免填） 

共  件 第  件  

登記費        元 合  計          元 
書狀費        元 收  據     字   號 

字
號      字第       號 罰  鍰        元 核算者  

 
土        地        登        記        申        請        書 

(1) 
受理 
機關 

縣 
 

桃園市 

地政事務所 
 
□跨所申請 

資料管 
轄機關 

 

縣 
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 
            地政事務所 

(2)原因發生 
日    期 中華民國  110  年  1 月  1 日 

(3)申請登記事由（選擇打ˇ一項） (4)登記原因（選擇打ˇ一項） 
□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□ 第一次登記 
■ 所有權移轉登記 ■ 買賣  □ 贈與  □ 繼承  □ 分割繼承  □ 拍賣  □ 共有物分割  □  
□ 抵押權登記 □ 設定  □ 法定  □  
□ 抵押權塗銷登記 □ 清償  □ 拋棄  □ 混同  □ 判決塗銷  □  
□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□ 權利價值變更   □ 權利內容等變更  □  
□ 標示變更登記 □ 分割  □ 合併  □ 地目變更  □  
□  □  
(5)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 ■ 契約書  □ 登記清冊  □ 複丈結果通知書  □ 建物測量成果圖  □ 

(6) 
附繳 
證件 

1.買賣契約書正副本各         1 份 4. 土地所有權狀               1 份 7.契稅收據繳(免)納證明       1 份 
2.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       2 份 5. 建物所有權狀               1 份 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3.印鑑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1 份 6. 土地增值稅收據繳(免)納證明  1 份 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
(7)委任 
關係 

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   陳○○   代理。              複代理。 
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，並經核對身分無誤，如有虛偽不
實，本代理人(複代理人)願負法律責任。陳○○印 (8) 

聯 
絡 
方 
式 

 

權利人電話 (03)334-5678 

義務人電話 (03)338-7654 

代理人聯絡電話 主辦地政士電話 
(9) 
備 

 
註 

本案權利人、義務人分別委任陳○○及林○○地政士為代理人，並協議由

陳○○地政士為主辦地政士」 
陳○○印 林○○印 

 
 

傳真電話 主辦地政士傳真 

電子郵件信箱  
不動產經紀業名稱 

及統一編號  

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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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

 
申 
 
 
請 
 
 
人 

(11) 
權利人 
或 

義務人 

(12) 
姓  名 
或  

名  稱 

(13) 
出  生 

 
年月日 

(14) 
統一編號 

( 1 5 )    住     所  (16) 
簽  章 

縣市 
鄉鎮 
市區 

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

權利人 張○○ 70.07.11 H224***628 桃園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印 

印 

 

印 

印 

 

上代理人 陳○○ 50.05.25 H123***998 桃園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               

義務人 王○○ 60.06.30 J120***567 新竹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上代理人 林○○ 52.03.13 J223***756 新竹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               

本案
處理
經過
情形
︵ 
以下
各欄 
申請
人請
勿填
寫 
︶ 

初           審 複            審 核           定 登  簿 校  簿 書  狀 
列  印 校  狀 書  狀 

用  印 

   

     

地  價 
異  動 

通  知 
領  狀 

異  動 
通  知 

交  付 
發  狀 

 
歸  檔 

 

 陳○○印    

 



第八章-案管-36 

表 8-案管-29 人民申請登記案件收據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地政事務所 人民申請登記案件收據

初審：○○○

收件字號 ○○(XXXX)字第 XXXXXX 號

共 X件 

收件日期 XXX 年 XX 月 XX 日 

登記原因 ○○○○ 收件人員 ○○○

地/建號 ○○○○○段

XXXX-XXXX 共 X 筆 XXXXX-XXX 共 X 棟

申請人 ○○○

代理人 ○○○ 複代理人 ○○○

登記助理員 ○○○

第二代理人 ○○○ 第二複代理人 ○○○

第二登記助理員 

不動產經紀業者 

1‧申請人領證時請攜帶本收據及身分證明、印章(委託代辦者，代理人身分證明及印章)至

X號櫃檯領取。 

2‧通知補正或駁回者，請持第一點規定文件向 X號櫃檯領取。 

3‧本收據請妥慎保管，如有遺失，申請人領證時請攜帶身分證明、印章(委託代理人身分

證明及印章)，於申請書(通知領狀)欄切結收據遺失事由，經核符後發給。 

4‧查詢電話： (XX)XXXXXXX 轉 XXX 

5‧本所上班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：XX:XX –XX:XX   XX:XX - XX:XX  

附件2

陳

林

10015905
鉛筆

10015905
鉛筆

10015905
鉛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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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

 
 
件 

日
期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收件 

 
 

者章 

  
連件序別 
（非連件 
者免填） 

共  件 第  件  

登記費        元 合  計          元 
書狀費        元 收  據     字   號 

字
號      字第       號 罰  鍰        元 核算者  

 
土        地        登        記        申        請        書 

(1) 
受理 
機關 

縣 
 

桃園市 

地政事務所 
 
□跨所申請 

資料管 
轄機關 

 

縣 
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 
            地政事務所 

(2)原因發生 
日    期 中華民國  110  年  1 月  1 日 

(3)申請登記事由（選擇打ˇ一項） (4)登記原因（選擇打ˇ一項） 
□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□ 第一次登記 
■ 所有權移轉登記 ■ 買賣  □ 贈與  □ 繼承  □ 分割繼承  □ 拍賣  □ 共有物分割  □  
□ 抵押權登記 □ 設定  □ 法定  □  
□ 抵押權塗銷登記 □ 清償  □ 拋棄  □ 混同  □ 判決塗銷  □  
□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□ 權利價值變更   □ 權利內容等變更  □  
□ 標示變更登記 □ 分割  □ 合併  □ 地目變更  □  
□  □  
(5)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 ■ 契約書  □ 登記清冊  □ 複丈結果通知書  □ 建物測量成果圖  □ 

(6) 
附繳 
證件 

1.買賣契約書正副本各         1 份 4. 土地所有權狀               1 份 7.契稅收據繳(免)納證明       1 份 
2.身分證影本                 2 份 5. 建物所有權狀               1 份 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3.印鑑證明                   1 份 6. 土地增值稅收據繳(免)納證明  1 份 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
(7)委任 
關係 

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陳○○、林○○ 代理。              複代理。 
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，並經核對身分無誤，如有虛偽不
實，本代理人(複代理人)願負法律責任。陳○○印 林○○印 (8) 

聯 
絡 
方 
式 

 

權利人電話 (03)334-5678 

義務人電話 (03)338-7654 

代理人聯絡電話 主辦地政士電話 

協辦地政士電話 

(9) 
備 

 
註 

 

傳真電話 主辦地政士傳真 

協辦地政士傳真 
電子郵件信箱  

不動產經紀業名稱 

及統一編號 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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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 

(10) 
 
申 
 
 
請 
 
 
人 

(11) 
權利人 
或 

義務人 

(12) 
姓  名 
或  

名  稱 

(13) 
出  生 

 
年月日 

(14) 
統一編號 

( 1 5 )    住     所  (16) 
簽  章 

縣市 
鄉鎮 
市區 

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

權利人 張○○ 70.07.11 H224***628 桃園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印 

印 

 

印 

印 

 

上代理人 陳○○ 50.05.25 H123***998 桃園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               

義務人 王○○ 60.06.30 J120***567 新竹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上代理人 林○○ 52.03.13 J223***756 新竹 ○○ ○○ ○ ○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

               

本案
處理
經過
情形
︵ 
以下
各欄 
申請
人請
勿填
寫 
︶ 

初           審 複            審 核           定 登  簿 校  簿 書  狀 
列  印 校  狀 書  狀 

用  印 

   

     

地  價 
異  動 

通  知 
領  狀 

異  動 
通  知 

交  付 
發  狀 

 
歸  檔 

 

 
陳○○印 

林○○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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